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呈贡分局
拟审批《云南民族大学附属学校（呈贡校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的有关规定，现将拟审批的《云南民族大学附属学校（呈贡校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基本情况予以公示。
一、建设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云南民族大学附属学校（呈贡校区）建设项目建设地点：云南省（自治区）昆明市呈贡县（区）驼峰街与景明北路交叉路口
建设单位：昆明市呈贡区教育体育局
建设性质：新建
环评单位：云南环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内容：本项目位于昆明市呈贡区驼峰街与景明北路交叉路口，项目总用地面积66181.03㎡，总建筑面积110646.13㎡（其中地上面积88173.48㎡，地下面积22472.65㎡)。主要内容包括教学楼、食堂、教师及学生宿舍、综合体育馆、地下室及室外道路、绿化等附属及配套工程。办学规模为完全中学48班，学生总数2400人。项目总投资67203.4万元，其中环保投资950万元，环保投资占总投资的1.41%。
二、项目采取的环保对策措施

环境保护措施一览表
	项目
	阶段
	主要内容
	预期效果

	水环境保护措施
	施工期
	施工废水、施工人员洗手废水、暴雨地表径流、基坑涌水经沉淀、澄清后回用于建筑材料的冲洗及施工场地洒水降尘，不外排。

	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

	
	运营期
	（1）项目排水采用雨污分流制，雨水和分体空调冷凝水由雨水管道收集后，排至校园内雨水管网，最终进入项目区外市政雨水管网。
（2）食堂餐饮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与其他生活废水一起经化粪池预处理
（3）实验室废水分类收集和处理，严格禁止未经处理的实验废水直接排放，实验室设置酸性废液收集桶、碱性废液收集桶，对酸碱性实验废水分别收集，委托有资质的单位清运处置，实验室清洗废水经中和池处理至中性后排入化粪池处理。
（4）项目废水经化粪池处理达标后，部分进入中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回用于项目内部（绿化、道路浇洒）；剩余部分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外排废水达GB/T31962-2015《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表1中的A等级标准；
回用水达GB/T18920-2020《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中的绿化标准

	环境空气保护措施
	施工期
	（1）施工场地应设置洒水软管，干旱大风天气进行洒水降尘。
（2）施工时对运输车辆限速行驶及保持路面的清洁。
（3）应对施工现场进行科学管理，砂石料应统一堆放，露天堆存时应有防尘措施，水泥应设置专门的堆棚堆放，尽量减少搬运环节。
（4）建筑材料和建筑垃圾应及时清运；谨防运输车辆装载过满，并采取遮盖、密闭措施，减少其沿途遗撒，及时清运洒落在路面上的泥土和灰尘，定时洒水抑尘，减少运输过程中的扬尘。
（5）风速大时应停止施工作业，并对堆放的沙石等建筑材料进行遮盖处理；
（6）工程项目竣工后30日内，建设单位应当及时平整施工工地，清除积土、堆物，并同步做好绿化、场地硬化，避免水土流失。
（7）加强大型施工机械设备和车辆的管理，执行定期检查维护制度；运输车辆和施工机械发生故障和损坏，必须及时维修或更新，防止设备带病运行从而加大废气对环境空气的污染。
	达到GB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表2中颗粒物无组织排放标准，颗粒物≤1.0mg/m³。

	
	运营期
	（1）项目在每间化学实验室各设置一套通风橱，收集后经活性炭处理装置处理经风机抽排至教学楼顶达标排放。
（2）食堂内设置油烟净化装置。
（3）建设单位在停车区域进出口、中水处理站、化粪池等周边设计较多的绿化。
（4）备用发电机房及地下车库须设排风系统，排风系统排口尽量布置在绿化带内并设立明显标识。
	外排废气须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餐饮业油烟污染物排放要求》（DB5301/T50-2021）

	声环境保护措施
	施工期
	（1）禁止在中午（12时至14时）、夜间（22时至次日6时）进行建筑施工作业；抢修、抢险作业和因混凝土浇灌等生产工艺需要连续作业的除外，必须报有关管理部门批准，才能施工作业。
（2）优先选用低噪声机械进行作业；
（3）施工机械应尽量远离保护目标，并进行一定的隔声及减振处理；在不影响施工情况下将噪声设备尽量不集中安排；固定的机械设备尽量入棚操作；
（4）合理安排施工工序及时间，避免在同一时间集中使用高噪设备；推土机、装载机和挖掘机作业在短期内完成，把施工机械噪声影响减至最低。
（5）对于运输车辆噪声，应限制车速，减少夜间运输量，在靠近居民区附近时应限速，对运输车辆定期维修保养，减少或杜绝鸣笛，合理安排运输路线。
	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即：昼间≤70dB（A），夜间≤55dB（A）。

	
	运营期
	（1）加强校园内活动设备噪声管理，控制使用高音及重低音喇叭数量的声压级。广播设备的开放时间要严格控制，避免在夜间10点后与中午12点到下午2点之间开放，不得私自延长广播开放时间，以免影响到敏感点居民的正常休息。
（2）校园区空地加强绿化，加密、加宽项目边界外的绿化隔离带并采用加强管理，以达到削减噪声的效果。
（3）相关服务设施合理布设，采用低噪声设备，安装减振设施等措施降低噪声影响。

	场界噪声须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1类标准，即昼≤55dB（A）、夜间≤45dB（A）。

	固体废物处置措施
	施工期
	（1）施工人员的生活垃圾经收集后委托当地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处理。
（2）施工产生的建筑垃圾，在工地上设置临时堆放场所，将建筑废料统一收集，施工期结束后能回收利用的回收利用，不能回收利用的需拉至合法的弃渣场进行处置。（3）废弃土石方拉至合法的弃渣场进行处置
	固废处置率100%

	
	运营期
	（1）生活垃圾经分类收集后有环卫部门处理，做到日产日清。
（2）餐厨垃圾、废油脂交由有相应处理资质单位回收处理，做到日产日清。
（3）危险废物应委托具有危险废物经营资质的单位统一收集并妥善处置；同时，项目设置专门的危险固废收集设施，危险废物临时贮存设施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其修改单的有关规定。加强对危险废物的管理，对危险废物的产生、利用、收集、运输、贮存、处置等环节建立追踪性的帐目和手续，并纳入环保部门的监督管理。

	固废处置率100%


三、公众参与情况
项目报批前，建设单位在昆明市生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官网进行了环评报告全本公示。
四、环评文件放置地点
呈贡区政务服务中心C区C16窗口（纸质文本和电子文本）。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本次公示主要征求公众对拟建项目区域环境质量的看法；对目前区域范围内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的认识；该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环境问题；对本项目环境保护工作的建议；对本项目建设的态度。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在本次信息公示后，公众可通过向指定地址发送电子邮件、电话、信函或者面谈等方式发表关于该项目建设的意见看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5个工作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云南民族大学附属学校（呈贡校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意见要求听证。
七、反馈方式
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呈贡分局
Email：cgepb@vip.sina.com
电话/传真：0871-67484816
通讯地址：昆明市呈贡区呈祥街515号惠景园下沉广场呈        贡区政务服务中心C区C16窗口
邮编：650500
